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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5/2021_2022__E6_88_90_E

9_83_BD_E4_BF_A1_E6_c75_645475.htm 成都信息工程学

院2011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复试录取工作细则，复试对

象：1、所有拟录取考生必须参加复试阶段测试，否则不予录

取；2、学校将根据国务院学位办和相关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

员会的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确定考生参加复试的条件

。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《关于2011年招收在职人员

攻读硕士学位工作的通知》（学位办[2011]28号）和《关于做

好2011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录取工作的通知》（学位

办[2011]80号）的文件精神，为做好我校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

位复试录取工作，择优录取、确保质量，特制定本细则。 一

、组织实施 1、复试录取工作由学校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

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全面领导、监督实施，具体工作由研究生

处负责统筹规划、协调部署。 2、相关领域、方向的复试工

作由对应学院负责组织实施，由学院院长负责统筹安排本院

的复试工作。 3、复试组织学院根据承担的复试工作任务及

考生生源、领域、方向等情况，成立若干面试小组，具体实

施面试考核工作。面试小组一般由3至5名相关学科、领域的

专家构成，成员一般应具有副高级及其以上专业技术职务。 

面试小组应指定1名组长，负责协调本组面试工作；小组需另

设秘书1人，负责记录面试情况并协助小组专家开展各项工作

，一般由相关学科、领域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教

师担任。 4、面试小组成员名单须报研究生处审核备案。 5、

报考本校研究生的学校教职工或有亲属报考本校研究生的学



校教职工，应事先提出回避申请，不得隐瞒，不得参加复试

录取工作。 二、复试对象 1、所有拟录取考生必须参加复试

阶段测试，否则不予录取。 2、学校将根据国务院学位办和

相关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的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

确定考生参加复试的条件。 三、复试安排 （一）资格审查 1

、按照国家规定，考生的资格审查工作在录取前完成，经审

查不合格的考生将不予录取。 2、资格审查材料包括： （1）

《2011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资格审查表》原件，须经所

在单位人事部门（或档案管理部门）核准表中内容、填写推

荐意见，并在电子照片上加盖公章； （2）《成都信息工程

学院2011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复试申请表》； （3）毕业

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； （4）学位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； （5

）有效身份证件（二代居民身份证或护照）原件及复印件一

份； （6）中级职称以上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一份； （7）科研

、获奖、认证情况的各项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一份； （8）公

开发表的论文原件及复印件一份。 （二）复试考核 1、复试

包括专业笔试和综合面试两部分内容。 （1）专业笔试：按

照招生简章的规定，组织报考不同领域、方向的考生参加专

业笔试。考试时间为180分钟，满分为100分。 （2）综合面试

：考察学生综合素质。面试时间不得少于15分钟/生，满分

为100分。面试小组应当场给出成绩和评语，面试情况须由小

组秘书作好详细记录。 2、专业笔试由学校统一安排，综合

面试由各复试学院组织实施。 3、各学院的面试安排需报研

究生处备案。 四、录取工作 1、学校按照国家规定，根据考

生全国联考成绩和复试情况，择优录取。 2、凡属下列情况

之一者不予录取： （1）专业课笔试不合格者； （2）专业综



合面试不合格者； （3）在资格审查及考试过程中违规或弄

虚作假者。 五、监督申诉 1、坚决抵制各种不正之风，确保

录取工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 2、加强工作监督。复试录取

由学校纪监审办公室全面监督，对在招生工作中违反规定、

循私舞弊人员给予处分，情节严重者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

责任。 3、加强信息公开。学校及时公布复试安排、复试动

态，复试结果等信息。 4、开通申诉渠道。对复试录取工作

中出现的问题，可通过学校纪监审办公室和研究生处提出申

诉，报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议处理。纪监审办公室电话

号码：028-85966398,研究生处电话号码：028-85966980。 六、

本细则自颁布之日起实施，由研究生处负责解释。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